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贯彻执行有关农业机械化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国家农业机械化产业政策，研究提出全县农业机械化产业发展措施建议，引导全县农业机械化产业结构调整，不断提高农业机械生产、普及和应用水平。 
2、承担全县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规划和有关标准、技术规范的研究工作，开展相关评估论证，提出对策建议。 
3、负责拟定农业机械化科技、教育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，参与拟订有关农业机械化科技工作的规范性文件，并组织实施。 
4、负责组织农业机械投入抗灾救灾工作，管理农业机械抗灾救灾国家补贴物资。 
5、负责农业机械化各类经济指标的统计、分析和农业机械化信息网络建设；负责农业机械化信息数据管理和公共信息服务工作。 
6、负责组织国家农业机械购置、农业机械报废、农业机械作业等补贴政策项目的实施；负责组织农业机械化科技推广项目的遴选、申报和实施；负责组织全县农机产品适应性试验和推广鉴定；负责组织农业机械跨区作业，制定并实施有关服务规范。 
7、负责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渔业、林果业等行业重大、关键农业机械化新机具、新技术的引进、试验、示范和推广工作；负责农田保护性耕作、秸秆机械化处理等农业机械化重点技术的引进、试验、示范和推广工作。 
8、指导培育全县农业机械化生产经营主体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；指导全县农业机械基层服务组织建设；指导农业机械化行业教育培训和职业技术开发；指导农业机械化技术、农机交易市场建设；指导农业机械产品质量监督和标准化体系建设，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农机产品质量检验、鉴定认证工作。 
9、衡东县农机事务中心对接省农机事务中心所有工作职责，对接衡阳市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有关农业机械化工作、职责。 
10、完成县委、县政府、县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 
人员编制情况

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25人，实有人数21人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326.49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326.49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326.4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281.49万元，项目支出45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2414.39万元，较预算增加2087.9万元，总支出2414.39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27.9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3％；项目支出2086.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7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本年度增加了上级项目资金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3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0.8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0.8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0.4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0.4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1.3万元。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23万元，负债总额63.41万元，净资产59.59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84.3万元，在用资产184.3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通过预算执行，保障了单位正常履职、运转。积极开展了农机购置补贴管理和实施、推广农机新机具、新技术与服务、农机合作社管理和创建、农机监理、农机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，进一步提升了农机服务“三农”水平，促我县全面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仅对5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进行分项说明）
当年预算没有单个超个50万金额的项目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为促进单位开展工作，年初预算项目资金需尽早上指标和本年度及时兑付。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本年度年初预算数和执行预算数差额大，主要是中途增加了农机购置补贴中央资金和省级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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